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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保健食品广告刊播的乱象和原因，对保健食品广告监管效能提出对策建议。 通过分析近年我国保健

食品广告监测数据，了解保健食品违规广告的基本形式和状态。 由于审批、监管与处罚权相分离、媒体把关不严以

及行政执法不到位，违法广告乱象屡禁不止。 需要建立健全的法规和规范部门职责，提高保健食品广告监管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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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１９９６ 年保健食品纳入到政府监管范围以来，
我国保健食品行业作为现代新型食品行业获得了

长足发展。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底，我国共批准保健食

品 １３ ８００ 个，巨大的利益和潜在的发展空间促使保

健食品厂家、商家采取各种方法进行广告宣传，与
此同时违法违规广告也层出不穷，保健食品广告市

场鱼目混珠、真假难辨。 规范保健食品广告宣传，
正确引导大众消费保健食品、保护消费者的消费安

全、维护行业秩序已势在必行［１⁃３］。

１　 保健食品广告监测情况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

织开展保健食品广告监测，２００８ 年监测 １０７ 份报

纸，１２２ 个电视频道； ２００９ 年监测 １０７ 份报纸，
２３０ 个电视频道；２０１０ 年监测１０５ 份报纸，１７３ 个电

视频道；２０１１ 年监测 １１８ 份报纸，３６９ 个电视频道；
２０１２ 年监测 １００ 份报纸，３０４ 个电视频道，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 年共监测保健食品报纸广告 １４８ ９６３ 条次，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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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食品电视广告 ５２０ ０２０ 条次，其中违法报纸广告

５２ １４６ 条次，电视违法广告 ４４ ４４８ 条次，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电视和报纸中保健食品广告违法

调查结果（条次）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 ｏｎ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年份
报纸监测严重
违法广告数

电视监测严重
违法广告数

２００８ １３ ４９３ ３ ０５５
２００９ １５ ３０３ ６ ７２６
２０１０ １１ ０２３ ７ ４９９
２０１１ ７ ９６０ １５ ３１８
２０１２ ４ ３６７ １１ ８５０
合计 ５２ １４６ ４４ ４４８

　 　 ２０１３ 年开始对 １ ５７１ 家电视台，１ ０６１ 家广播电

台和 １ １６５ 家报纸刊播违规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

广告进行定期监测，监测保健食品违法广告７３ ４１５ 条

次，占违法广告总量的 １１％，见图 １。

图 １　 ２０１３ 年度全国“二品一械”严重违法广告类别划分图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ｒｕｇ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ｓｅｖｅｒｅｌｙ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ｗ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３

保健食品报纸广告违规率最高的某两个省份，
违法率高达 ５６ ５０％ ；电视广告违法数量最多的某

省份，违法率达 １９ ３％ 。 违法广告不仅数量呈上升

趋势，而且行为更加隐蔽。

２　 违法广告现象分析

通过对违法广告案例进行分析，违规现象主要

集中在无批文发布，擅自篡改广告审批内容，宣传

治疗作用、故意与药品混淆，不科学的功效断言，盗
用国家机关学术机构的名义，患者证言等。 最新的

情况是以“科普”、“专题”等更隐蔽的方式逃避审

查，也更具欺骗性。
２０１０ 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商等监管部门公

示的违法保健食品广告数量共计 ２ １７２ 条次，共涉及

３ ７２７ 条次违规行为，其中违法广告最多的是“不科学

的表示功效的断言或保证”，有 １ ４３８ 条次，见表 ２。
２０１１ 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商等监管部

门公示的违法保健食品广告数量共计 １ ６３２ 条次，
共涉及 ３ ２５７ 条次违规行为，其中“不科学的表示

　 　 　 表 ２　 ２０１０ 年违法违规广告现象分类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ｉｌｌｅｇ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 ２０１０

违规行为分类 数量 ／ 条次 比例 ／ ％
不科学的表示功效的断言或保证 １ ４３８ ３８ ５８
夸大保健食品功效或扩大适宜人群范围，明示
或者暗示适合所有症状及所有人群

７５７ ２０ ３１

利用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名义或利用医药
科研单位、学术、医疗机构或专家、医生、患者、
消费者等名义和形象作证明

６７６ １８ １３

未经审批擅自发布 ２７４ ７ ３５
宣传治疗作用 ２２５ ６ ０３
擅自篡改广告审批内容 １５１ ４ ０５
假冒或者违法添加化学药物成分 １１ ０ ３０
含有有效率、获奖等综合性评价内容 １００ ２ ６８
宣传中含有性暗示内容 ８３ ２ ２３
宣传的功效超出批准的范围 ６ ０ １６
假冒或者套用批件号 ６ ０ １６

功效的断言或保证”的有 １ ００９ 条次，仍占第一位，
见表 ３。

表 ３　 ２０１１ 年违法违规广告现象分类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ｉｌｌｅｇ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 ２０１１

违规行为分类 数量 ／ 条次 比例 ／ ％
不科学的表示功效的断言或保证 １ ００９ ３０ ９８
利用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名义或利用医药
科研单位、学术、医疗机构或专家、医生、患者、
消费者等名义和形象作证明

７９２ ２４ ３２

夸大保健食品功效或扩大适宜人群范围，明示
或者暗示适合所有症状及所有人群

６８１ ２０ ９１

未经审批擅自发布 ２７１ ８ ３２
假冒或者违法添加化学药物成分 １４２ ４ ３６
宣传治疗作用 １３８ ４ ２４
含有有效率、获奖等综合性评价内容 ８５ ２ ６１
擅自篡改广告审批内容 ７３ ２ ２４
假冒或者套用批件号 ３０ ０ ９２
宣传中含有性暗示内容 ２４ ０ ７４
利用新闻报道、访谈、讲座、电视购物等非广告
形式发布保健食品信息

１２ ０ ３７

　 　 ２０１２ 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商等监管部

门公示的违法保健食品广告数量共计 １ ３８９ 条，共
涉及 ２ ６２２ 条次违规行为，其中“夸大保健食品功效

或扩大适宜人群范围，明示或者暗示适合所有症状

及所有人群”现象发生最多，见表 ４。

３　 违法广告案例

成都某生物工程研究所的保健食品“某品牌虫

草菌丝体片（广告中标示名称：某品牌虫草片）”，其
批准的保健功能为“抗疲劳”。 广告宣称“服用 １０ 天

腰痛乏力症状消失，３ 个月全身肌肤变得白嫩细致，
６ 个月气血通畅，慢性病全面改善，重返年轻等”。

武汉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保健食品“某牌知

本天韵胶囊”，其批准的保健功能为“抗氧化”。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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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２０１２ 年违法违规广告现象分类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ｉｌｌｅｇ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 ２０１２

违规行为分类 数量 ／ 条次 比例 ／ ％
夸大保健食品功效或扩大适宜人群范围，明示
或者暗示适合所有症状及所有人群

７５７ ２８ ８７

不科学的表示功效的断言或保证 ７１７ ２７ ３５
利用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名义或利用医药
科研单位、学术、医疗机构或专家、医生、患者、
消费者等名义和形象作证明

５７０ ２１ ７４

擅自篡改广告审批内容 ２４２ ９ ２３
宣传中含有性暗示内容 １９７ ７ ５１
假冒或者违法添加化学药物成分 ６６ ２ ５２
未经审批擅自发布 ２５ ０ ９５
宣传治疗作用 １７ ０ ６５
利用新闻报道、访谈、讲座、电视购物等非广告
形式发布保健食品信息

１３ ０ ５０

假冒或者套用批件号 ７ ０ ２７
宣传的功效超出批准的范围 ６ ０ ２３
含有有效率、获奖等综合性评价内容 ５ ０ １９

告宣称“吃了 １５ ｄ 皮肤明显光亮了许多，３０ ｄ 色斑

变淡了，皱纹减少了，３ 个月斑块消失，妇科肿瘤小

了等”。
杭州某药业有限公司的保健食品“某牌维彤片（广

告中标示名称：润百分）”，其批准的保健功能为“延缓

衰老”。 广告宣称“服用第一阶段，脸色红润皮肤细滑

有弹性；第二阶段，便秘明显改善，失眠、脱发等症状明

显减轻；第三阶段，内分泌紊乱、痛经等妇科炎症明显

减轻；第四阶段，色斑消失，消除乳腺增生等”。
北京某保健食品有限公司的保健食品“某牌通

便胶囊”，其批准的保健功能为“通便”。 广告宣称

“不腹泻、不腹痛、不恶心，５ ～ ７ ｄ 排出黄色的正常

便，１ ～ ２ 周期，睡眠踏实、精神状态好，不再口臭，服
用半个月，老年斑变淡了，血压血糖也稳定了等”。

４　 违法保健食品广告泛滥成因分析

４ １　 审批、监管与处罚权相分离，是违法广告存在

的客观外在条件

在实际监管工作中，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作为

审批部门，其监测往往侧重于是否经过批准，广告的

内容是否与批准内容一致，对监测到的保健食品违法

广告无权查处，只能通报和移送给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处罚主要侧重于广告

审批手续是否完备，而对保健食品广告内容，无法把

握。 保健食品广告监测与处罚权分离，形成监管责任

不明，监管环节存在漏洞的局面。
４ ２　 行政执法不到位，违法成本低，是违法广告存

在的源头

目前的监管力度，对违法广告的处罚不能落

实。 依照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对发布虚

假违法广告的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处

以广告费用 １ 倍以上 ５ 倍以下的罚款。 而实际上工

商部门在罚款额度上大多是按照广告费用 １ 倍进行

罚款，很少按最高限 ５ 倍处罚。 与广告主心理承受

的 ５ 倍处罚额度相去甚远，与其不当得利无法相比。
处罚力度过轻、违法成本过低。 另外，违法行为的

处罚往往只针对广告主和广告商，对广告发布媒体

罚的少，甚至不罚。 这种不公平、不公正，助长了一

些新闻媒体为经济利益而公开违法的行为。
４ ３　 媒体把关不严及其特殊地位，是违法广告存在

的土壤

由于媒体走向市场，面临各种不规范竞争，自
律能力较差的传媒机构为其自身生存、发展和利

益，往往“饥不择食” “不择手段”地拉取广告，带来

的恶果是明知是违法、虚假广告，照播、照登不误。
其次是对媒体的监管难度极大，客观上造成了监管

部门对媒体的违法广告难以做到违法必究。 同时，
保健食品广告内容专业技术性较强，功能解释又不

明确，不仅消费者，即便是媒体的广告人员、工商部

门都难以辨别真伪，为虚假广告创造了客观存在的

条件。 建议尽快出台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媒

体及其主管部门的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
４ ４　 受众缺乏基本常识，是违法保健食品广告存在

的内在诱因

违规广告受害的对象多是遭受疾病折磨和缺乏

判断力的老人，他们本是社会最需要保护的弱势群

体，反而成了受伤害最严重和最大的群体。 他们一是

缺乏保健常识，自我保护意识差，不知道保健食品需

要审批和“蓝色草帽”的标志，不知道保健食品广告

需要审批；二是消费者有贪图便宜的心理诉求；三是

得病乱求“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四是获取信息来

源单一，大众媒体上的长期广告宣传，使受众产生了

做广告的都是大企业的“晕轮”效应，受众经不起宣

传误导，也挡不住诱惑；五是社会保障不足，这些弱势

群体对待健康问题的方式往往是“小病糊涂用药，大
病胡乱投医，无奈之下信广告” ［４⁃７］。

５　 对策建议

面对保健食品广告违规现象长期存在且呈现

愈演愈烈、危害严重的这种复杂形势，监管部门应

由易到难分步骤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坚持标本兼

治，重在治本的原则，力争取得实效。
５ １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严惩广告违法

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出台后，《保健

食品监督管理条例》应尽快出台，对有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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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进行行政解释，出台针对违规保健食品

广告的监管规章，使违法违规得到及时纠正和处理。
５ ２　 切实创新制度，制定审查标准

制定《保健食品广告审查管理办法》和《保健食

品广告审查发布规范》 （目前保健食品广告审查依

据是《保健食品广告审查暂行规定》，因此建议出台

上述管理办法），明确保健食品广告创意发布的原

则和规范，提高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保健食品

广告审查的科学性和标准化，也给予守法企业更大

的广告创意空间，促进广告的科学性、艺术性，促进

保健食品行业有序健康发展［８⁃１１］。
５ ３　 强化联合执法能力，增强监测监管效力

在现行体制下，建立起涉及保健食品监管各职

能部门的联合执法。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工商

局、公安局、新闻出版局、广播电视局等部门，建立

保健食品广告联合监测、监管和查处机制，形成共

同打击重大保健食品广告违规行为的协作机制。
５ ４　 警示发布制度化、常态化，提高消费者自保力

保健食品审查和监管部门应该加大违规广告

公开曝光的频度，形成制度化、常态化，以多种形式

对违规广告监测情况予以公告，发布重大警示信

息，以方便群众及时了解和防范。
５ ５　 加大媒体治理力度，守住广告诚信最后一道

底线

广告经营创收，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

不能以牺牲媒体公信力、牺牲社会效益而换取自身

暂时的经济效益。 只有坚持媒体的社会责任，广告

经营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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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欧盟修订吡螨胺和霜霉威的最大残留限量

　 　 欧洲食品安全局 ４ 月 ２３ 日消息，根据欧盟法规 ３９６ ／ ２００５ 号第 ６ 条的规定，修订吡螨胺和霜霉威在多种

产品中的最大残留限量，详情如下：
药品名称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现行限量 ／ （ｍｇ ／ ｋｇ） 建议限量 ／ （ｍｇ ／ ｋｇ）

吡螨胺

霜霉威

柑橘类水果 ｃｉｔｒｕｓ ｆｒｕｉｔｓ ０． ５ ０． ５（无变化）
李子 ｐｌｕｍｓ ０． ５ ０． ５（无变化）
草莓 ｓ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ｉｅｓ ０． ５ ０． ５（无变化）

西红柿 ｔｏｍａｔｏｅｓ ０． ５ ０． ８
辣椒 ｐｅｐｐｅｒｓ ０． ５ ０． ５（无变化）
茄子 ａｕｂｅｒｇｉｎｅｓ ０． ５ ０． ８
黄瓜 ｇｈｅｒｋｉｎｓ ０． ５ ０． ５（无变化）
甜瓜 ｍｅｌｏｎｓ ０． ５ ０． ５（无变化）
西瓜 ｗａｔｅｒｍｅｌｏｎｓ ０． ５ ０． ５（无变化）
大蒜 ｇａｒｌｉｃ ０． ０１ ２
洋葱 ｏｎｉｏｎｓ ２ ２
冬葱 ｓｈａｌｌｏｔｓ ０． ０１ ２
韭菜 ｌｅｅｋｓ ０． ０１ 风险管理者决定

　 　 （相关链接：ｈｔｔｐ： ／ ／ ｊｃｋｓｐａｑｊ． ａｑｓｉｑ． ｇｏｖ． ｃｎ ／ ｗｘｔｓ ／ ｇｗｂｚ ／ ２０１５０４ ／ ｔ２０１５０４２８＿４３７４６７． ｈｔｍ）


